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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96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2018-043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及伯特利电子均为原告； 

 涉案的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122,307,400.17 元（本公告所称元均为人

民币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及伯特利电子已经对本次诉

讼涉及的应收款项按账龄组合分析法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未来对公

司损益的影响须视法院判决情况及被告方经营情况确定。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芜湖伯特利电子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特利电子”）向北汽银翔汽车

有限公司、重庆比速汽车有限公司、重庆幻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重庆银翔摩托

车制造有限公司及重庆银翔晓星通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5 家公司（以下合称“北

汽银翔及其相关方”）销售盘式制动器等汽车制动零部件。因上述 5 家公司未能

按照各方的合同约定按时向公司及伯特利电子支付货款，公司及伯特利电子向法

院提起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起诉申请的基本情况 

1、公司诉重庆比速汽车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18 年 8 月 16 日被芜

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公司近日收到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送

达的传票文件（案号：（2018）皖 0291 民初 3464 号）。 

2、公司诉重庆幻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18 年 8 月 16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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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公司近日收到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文件

（案号：（2018）皖 02 民初 72 号）。 

3、公司诉重庆银翔晓星通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18 年 8

月 16 日被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公司近日收到芜湖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文件（案号：（2018）皖 0291 民初 3466 号）。 

4、公司诉重庆银翔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18 年 8 月 16

日被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公司近日收到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文

件（案号：（2018）皖 02 民初 71 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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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及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七份诉讼，具体诉讼请求分别如下： 

1、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诉重庆比速汽车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案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2,649,420.01 元，向原告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 

（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供应的汽车零部件及材料，如不能返还应向原告

支付货物价款 540,013.03 元（不含增值税）； 

（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含保全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4）此诉讼案件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2、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诉重庆幻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51,937,751.15 元，向原告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 

（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供应的汽车零部件及材料，如不能返还应向原告

支付货物价款 899,918.46 元（不含增值税）； 

（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含保全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4）此诉讼案件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3、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诉重庆银翔晓星通用动力机械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619,427.78 元，向原告支付逾

期付款利息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 

（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供应的汽车零部件及材料，如不能返还应向原告

支付货物价款 43,568.15 元（不含增值税）； 

（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含保全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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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诉讼案件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4、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诉重庆银翔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案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24,556,616.49 元，向原告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 

（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供应的汽车零部件及材料，如不能返还应向原告

支付货物价款 1,888,160.34 元（不含增值税）； 

（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含保全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4）此诉讼案件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5、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诉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案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4,773,425.26 元，向原告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 

（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供应的汽车零部件及材料，如不能返还应向原告

支付货物价款 4,030,195.43 元（不含增值税）； 

（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含保全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6、芜湖伯特利电子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诉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案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1,692,790.77 元，向原告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 

（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供应的汽车零部件及材料，如不能返还应向原告

支付货物价款 7,283,690.74 元（不含增值税）； 

（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含保全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4）此诉讼案件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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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芜湖伯特利电子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诉重庆比速汽车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案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8,970,758.19 元，向原告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 

（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供应的汽车零部件及材料，如不能返还应向原告

支付货物价款 767,708.72 元（不含增值税）； 

（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含保全担保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三、诉讼的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伯特利电子对北汽银翔及其相关方提起的七份诉讼案

件尚未开庭。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案件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

讼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及伯特利电子已经对本次诉讼涉及的应收款项按账龄组合分析法计提

了相应的坏账准备，未来对公司损益的影响须视法院判决情况及被告方经营情况

确定。 

六、备查文件 

1、诉讼受理通知书； 

2、法院传票。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 月 13 日 


